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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4_BA_BA_E5_c27_32081.htm 【案情】 A公司与B公

司投资设立、但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下属C分公司曾经有货

运代理业务往来。2003年8月，业务人员李某在A公司出具并

列明了结算单位（C分公司）、发票号、运编号、开票日期

（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的欠款清单上签字并注明：经核对

，确认其中人民币91，830元系当时C分公司的业务。A公司

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B公司和被告业务人员李某对欠款

清单上注明的费用承担连带支付责任。B公司和业务人员李某

仅确认李某在2002年1月14日之前为C分公司的业务负责人，B

公司辩称李某的签字与其无关，李某辩称其只是签字确认了

曾经发生的业务事实，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裁判】法院经

审理认为：1、业务人员李某在签字时是否仍为C分公司的业

务负责人一节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两被告承担；2、因两被告

未完成该举证责任，法院依法认定李某在签字时仍为C分公

司的业务负责人；3、李某的签字可以视为其代表C分公司就

欠款进行了确认，理应由该分公司承担相关的法律后果。遂

判决B公司向A公司支付人民币91，830元。【评析】 一、业

务人员身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货代业务的操作实践中

，客观上基于行业特点和快速便捷地开展业务的实际需要，

主观上由于当事人的证据意识、法律意识淡薄，经常出现以

公司业务人员的签字替代公司盖章的情况，甚至可能一笔业

务从接洽至终了，只见业务人员而不见公司。货代行业从业

人员流动性较大，又有挂靠、承包等内部关系间杂其中。因



此纠纷成讼后，当事人对业务人员的身份经常产生较大的争

议，一方或完全否认该业务人员的职务身份，或以该业务人

员在签字前已离职为由，否认其签字的法律效力。而业务人

员身份的确定，又决定了业务人员在托运单、出口货物明细

单、欠款清单、往来传真函件等文件上的签字的证明力。如

果可以认定该业务人员签字时为某公司的员工，则该业务人

员的签字行为属职务行为或代表行为，将起到和公司盖章同

等的法律效果。货代纠纷中，如当事人均不能就业务人员身

份这一待证事实提供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此时，由谁负担

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的分配，往往决定案件的最终结果。 关

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7条确立了分配举证责任的三个层次：法律、

司法解释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即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首先

应依据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其次参照最高

院《证据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的规定，最后诉诸法官的裁

量。最高院《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合同纠纷案件中，主

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

责任”。我们认为，参照这一确定合同成立和生效事实举证

责任的一般规定，货代合同纠纷中，一般而言，如一方当事

人与某业务人员进行了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又要求他方

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则应由主张权利方对该业务人员的身

份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证明该业务人员作出相关

行为时为他方当事人的员工，或证明该业务人员的相关行为

构成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主张权利方若

举证不能，将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业务人员身

份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 然而，就货代合同纠纷中业务人



员身份的举证责任，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无明

确和具体的规定，且货代合同纠纷的个案情况各有不同，实

际上也难以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个案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有进行司法裁量的必要，以弥补制定法的滞后、局限和不

足，也有助于个案正义的实现。进行司法裁量应考虑以下几

个因素：公平正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对于危险领域的控制支配能力和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

公平正义原则体现了举证责任分配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诚实

信用原则一方面将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基于诚实、善意的内心

状态作为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一项依据，另一方面以这一规

范意义上极为模糊的词语授予法官行使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为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提供理论支持。当事人的举

证能力从司法技术和司法实践的角度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考

量，主要取决于：1、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及接近证据的难

易，由距离待证事实所必要的证据较为接近以及接近证据较

为容易的一方就该事实进行举证，更为公正；2、当事人收集

证据能力的强弱，由收集证据能力强、在举证中处于有利地

位的一方进行举证，更为合理。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

于李某签字确认时的身份，针对这一争议事实，双方均未提

出有足够证明力的证据，法院必须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

做出裁判。如上述，一般而言，应由原告A公司对此承担举

证责任。但本案中有一个关键的前置事实，即两被告确认业

务人员李某在2002年1月14日之前为C分公司的业务负责人，

因此争议焦点可引申为李某签字时是否继续为分公司的业务

负责人，或者说是李某的身份在2002年1月14日之后有无变动

。而关于可以有效证明李某身份变动的证据如劳务合同、工



资结算单、退工单等，两被告距离此类证据远较原告为近，

接近或取得或此类证据远较原告为易，收集此类证据的能力

也远较原告为强，在此类证据的举证中，两被告处于明显的

有利地位；B公司与李某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纯属两者

间的内部关系，原告无从知晓，也难以接近或取得上述证据

，在举证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考虑当事人的举证

能力，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两被告较为公平合理，此种分配也

同时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因两被告未完成

举证，法院依据举证责任规则，依法做出对两被告不利的认

定，即认定李某签字时仍为C分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并进一

步认定了李某签字确认这一代表行为的证明力。否则，李某

离职后的签字确认仅能视为一份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

案的依据，原告将承担败诉的结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